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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我國「庇護性」就業保障

法律實踐現況

聯合國於2006年通過《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以下簡稱身權公約），並於

2008年正式生效，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專屬

於身障者的人權公約，但早自聯合國1948

年所公布之世界人權宣言，即有將障礙者

人權的納入考量（簡慧娟等人，2017），

而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公民及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等國際公約相繼通過後，「平等與不歧

視」原則成為國際人權法之核心理念（鄧

衍森，2018）；身權公約的頒布，引領了

世界各國對於身障者權利保障之重新檢

視，使國際觀點從最初的慈善模式、醫療

模式，轉變為社會模式，並進而推廣至人

權模式，平等原則的落實也從「形式平等

模式」發展至「實質平等模式」（中華民

國身心障礙聯盟，2019），其中對於身障

者之權利保障內涵，也強調國家保障身障

者人權之責任、整合身障者之權利保障及

建構監督、提供申訴管道或主動調查機制

（簡慧娟等人，2017）。

貳、 我國身心障礙者就業保障之

法制

身權公約之最終目的，無非係希望

能打破身障者以往被社會排除在外的困

境，使身障者成為社會中的獨立個體，

而非必須依賴他人之附屬品，對於國家應

保障之各項權利中，「就業」係促使身障

者實際接觸並融入社會之主要方式，工作

不僅能提供身障者生活目標及收入來源，

還有學者曾指出，當一個人有了工作之

後，便可以滿足自我生存之維護、社會歸

屬感、被賞識、勝任感等四大需求（林桂

如，2007），可見工作對於自我實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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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國際上過往對於身障者之認知，多

認定身障者是無法工作，且必須被照顧

的（依賴他人），並未視其為足以參與

社會之存在，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

飽受歧視，但隨著國際對於身心障礙者

認知觀點之改變，各國逐漸重視對於身

障者之工作保障，如英國於1944年的頒

布之《身心障礙就業法》（The Disabled 

Persons Employment Act），即奠定身障

者就業復健與職業重建服務之基礎，美

國則分於1964年通過《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73年通過《復健

法》（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以立

法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權利，並禁止歧

視行為（歐立佛等人，2014；黃惠琪，

2003）。 在身權公約採用人權模式之觀

點後，各國均致力於消除身障者在就業上

所遭遇之歧視與障礙，雖然我國無法正式

成為締約國，但立法院亦於2014年通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而賦予公

約國內法的效力，顯見國際人權觀點對

於我國身障者保障立法政策有著重大的影

響，並從慈善、醫療、社會至人權模式；

因此，本文將以身心障礙在各時期之理

解觀點出發，探討我國相關法規的引進與

演變。

一、 慈善與醫療模式觀點下之身心障礙

者就業法規

我國早於1943年在《社會救濟法》

（《社會救助法》前身）即律定因疾病

傷害殘廢或其他精神上身體上之障礙，

不能從事勞作者，得該本法予以救濟，

可見當時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立法政策以

提供收容、訓練並使其返回社會生活為

目標，並得依據軍人保險條例、勞工保

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法等社會保險取

得補助（周建卿，1992）；在1980年

以前，身障者之保障多散見於各個法令

中，相關福利措施實際上仍以慈善或宗教

組織辦理的機構收容照顧為主，直到《殘

障福利法》（以下簡稱殘福法）頒布後，

才給予身障者較完整的保障，然其相關法

條仍以醫療與慈善觀點為主，並以規劃養

護機構與醫療重建為中心（簡慧娟等人，

2017）。

醫療模式主要將「身心障礙」視為一

種偏離健康的狀態，必須透過醫療復健

或職能訓練加以矯正，在此種觀點下，

身障者的想法不被重視，而係由專業工

作者決定身心障礙者的治療與所需之服

務，在早期主導了大部分的身心障礙研

究；慈善模式則將障礙視為一種個人的

悲劇，認為障礙者是特殊的一群人，需

要制定特別的福利政策；在此階段，政

府多藉由醫療專業決定障礙者的身體

損傷程度，再根據損傷的程度給予不同

程度的補貼與支持（吳秀照，2007；黃

源協，2003；董和銳，2003；雷嗣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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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國際人權觀點而修正之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

在醫療與慈善模式觀點下，政府雖立

法提供身障者生存之空間及相關訓練，然

其強調必須先透過專業評估予以分級，再

由專業人士判定應提供之輔助，而未考量

身障者的意願及差異，因而產生社會模式

的不同觀點。社會模式觀點係由英國「身

體損傷者反對隔離聯盟」（The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UPIAS）於1976年所提出，認為「損傷」

及「障礙」應予以區別，所謂「損傷」是

指肢體、器官或機能缺少或缺陷，而「障

礙」係因社會將身體損傷者排除於主流活

動之參與，使其在社會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所致，故社會模式觀點重視就業環境的

支持、禁止歧視，以及尊重個別差異予以

調整（吳秀照，2007）；至2006年身權公

約所採用之人權模式，則係根基於社會模

式，認為障礙者本為權利主體，國家負有

保障其人性尊嚴與自由之義務，並使其得

以不被歧視地參與社會活動（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聯盟，2019）。

殘福法於1997年更名為《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以下簡稱身保法），將聯合

國強調之「機會平等」與「公平參與」納

入，然仍視障礙者為依賴人口，維持以戶

為單位資產調查之社會救助模式，而以提

供「收容」、「養護」為主要模式（周月

清、朱貽莊，2011）；至2007年甫依據身

權公約相關精神及內容修頒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主張應維

護身障者平等參與各項社會生活之權益；

身權法第33條要求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應依

身障者之意願，評估其能力及需求，予以

適切之職業重建服務，包括職業重建個案

管理服務、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

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

業重建服務，第34條律定對於無法獨立於

競爭性就業市場者，提供支持性及個別性

就業服務，而工作能力不足者，則提供庇

護性就業機會，另亦要求本於同工同酬原

則，不得予以歧視待遇；因此，身權法雖

已引進社會模式觀點，並採取諸多措施落

實身障者之權益保障，惟對於就業環境方

面，僅予訂定不得歧視之要求，而無法促

使雇主更加積極聘用身心障礙者及協助適

應環境，係我國法律規範現應重視並改善

的重要面向。

三、我國庇護性就業制度問題之分析

（一）庇護性就業內涵及類型

庇護工場最早係於17世紀由法國人

St.Vincent de Paul成立，而美國則於1840

年成立視障庇護工場，以提供盲校畢業生

工作機會，此一制度自19世紀以來，陸續

為各國所採用（許芝綺，2007），為工作

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提供職業重建之機

會。我國「庇護性就業服務模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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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始於身保法，並將身心障礙就業相關

服務之主管機關，由社政部門轉至勞政部

門，嗣於身權法中，將庇護工場明文定位

為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場所，而屬於勞

雇關係；而庇護性就業係我國身障者就業

服務的一環，依據身權法第34條可知庇護

性就業服務主要是針對具有工作意願，但

工作能力尚不足以適應一般職場者，為其

提供就業安置之服務；庇護性就業主要可

分成在庇護工場接受工作訓練及參與庇護

工作隊的訓練等兩種型式，兩者之區別在

於庇護工場係在特定場所進行訓練，而工

作隊則在非特定的訓練場所，但在國內多

以「庇護工場」通稱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場

所（藍介洲，2003）。

對於庇護工場之劃分，有研究係依設

立單位的不同，區分為機構式、學校式、

獨立式及附屬式庇護工場等四種形式（蔡

幸媚，2012），而依據我國庇護職場之目

的與性質的不同，則可概分為下列三類

（藍介洲，2003）：

1. 就業式：此模式主要為提供障礙者

就業安置，培養身心障礙者之工作

技能及適應環境能力，以利進入支

持性或競爭性就業。透過庇護工場

的實境教學，培養身心障礙者在工

作上及同事間互動之應對能力，並

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得以於一般性就

業市場服務為目標，例如澎湖縣

小步廚房、雲林縣可麗兒清潔工

坊等。

2. 醫療式：此模式係以醫療復健為

主、就業養成與安置為輔，其適用

對象多為正在接受醫療復健或職能

治療之身心障礙者，故對於產能較

不重視，而多屬於過渡性的醫療與

就業安置，如臺北市立療養院附設

餐廳、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常春藤

工作坊等。

3. 養護式：此類庇護工場成員多為無

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長期生活照

顧但仍有工作能力之重度障礙者，

其設立目的在於增加此類成員之生

活重心，以提高個人成就與自我尊

嚴，例如「華光智能發展中心」所

設之職訓自強農場即屬之。

（二）我國庇護性就業服務執行概況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全國庇護

工場統計等官方資料顯示，我國庇護工場

數量及提供就業機會雖有逐年上升，但整

體成長有略顯停滯的趨勢；從庇護工場所

能提供之就業員額觀之，係以臺北市、新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等大都市居多，卻

仍未達各縣市身障者人數的1%，可見庇

護工場所能提供之就業機會對身障者而言

可說是僧多粥少的情況，身權法將庇護工

場現定位為身障者的就業職場，並交由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管執行事宜，在

缺乏統籌機構及協調管道的狀況下，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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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工場只能單打獨鬥，同時身兼訓練及

企業經營的角色，對多屬社福機構的管理

者實屬不易，然政府僅以補助、優先採購

方式提供庇護工場收入，實在無法實際解

決庇護工場成長有限且營運不易的窘境。

（三）庇護性就業執行困境

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對外公開資料

顯示，在全國151家庇護工場中，計有106

家係由非營利組織提供，約占70.2%、28

家由一般公司設立，約占18.5%，以及由

醫院附設者計17家，約占11.3%，營業類

型以「餐飲類」及「勞務服務類」為主，

並多以「機構立案」方式設立，而僅有30

家庇護工場係政府委託辦理。庇護工場設

立之目標，不僅在於提供工作能力較不足

之身心障礙者就業職場，同時也需提供培

訓課程，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媒合市場上的

工作機會，因此相較於一般企業，必須負

擔更高的人力、時間及費用成本，依據監

察院針對庇護工場2013年至2017年執行情

況之調查報告指出，庇護工場大多必須仰

賴政府經費補助，或由大型母機構給予財

務上的支持，否則多處於虧損的營運情

況，另針對17家庇護工場實地探訪發現，

庇護工場資金來源大多仰賴政府的經費補

助，占總收入之比率少則1至2成，多則達

9成，普遍則落在3至4成左右，且必須仰

賴政府挹注經費，才可能不致虧損，而仍

有部分庇護工場即便接受政府補助，其淨

利仍處於虧損的狀態。

2019至2020年初之間我國15歲以上

之身心障礙者約有112萬8,822人（不含

植物人及現役軍人、監管人口與失蹤人

口〉，其中勞動力人數為23萬3,942人，

勞動力參與率為20.7%，而就業者為21萬

4,924人、失業者1萬9,018人，失業率達

8.1%，相較於整體社會之失業率3.67%，

高出2倍之多，且身心障礙就業者每月經

常性薪資平均為2萬8,246元，與整體社會

之4萬,1888元差距近1.5倍，更遑論有高達

60%以上的庇護員工薪資僅介於3,000元

至9,000元間（勞動部，2019）。因此，

產能核薪制度雖係希望建立公開透明之核

薪制度及合宜之產能評估方式，惟在庇護

工場多屬小規模、人事成本之營運狀態

下，不僅無法確保基本工資的經濟安全

（楊文雄，2019），對營運者亦是一大負

擔，故庇護工場將來應著眼於積極推動就

業轉銜，如得與職業重建中心合作進行無

接縫轉銜，或針對經評估具有充足就業

能力之身障者，在尊重身障者個人意願

下，得優先採用支持性就業（莊惠清，

2020），以發揮庇護性就業之根本目的，

另同時應設法增加庇護工場收入，以保永

續經營。

綜上，「就業」之重要，不僅在於

能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之目標，更包含能

提供收入來源，成為身心障礙者自立之

基礎，而探究設立庇護工場之目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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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在提供就業機會，更負有訓練工作能

力不足者，使其得以進入支持性或一般工

作職場就業之職責，因此，庇護工場應界

定為過渡階段之存在，而非提供長期就業

之工作職場，且庇護工場之就業環境較為

封閉，若一昧增加庇護性就業機會，並無

法解決身障者就業之根本問題，而應著重

後續轉銜至一般職場之相關措施，才能發

揮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功能，但在庇護工場

之定位轉變下，對於不善經營之社福單

位，實已形成沉重的負擔，且以經營企業

之角度而論，在庇護工場必須耗費大量成

本重複訓練人才的情況下，又能如何擴展

規模，提高營業額呢？再者，因應產能核

薪制度之施行，庇護員工之薪資並不受最

低工資保障，而在庇護工場本已虧損之情

況下，更無法提供庇護員工較高之薪資；

依調查報告指出，有工作收入之身心障礙

就業者每月經常性薪資低於基本工資2萬

3,100元（現已調整為2萬4,000元〉者則

占30.3%，主因係薪資採時薪制、日薪制

或按件計酬所致，而身心障礙失業者期待

工作收入以「2萬3,100元至2萬9,999元」

占42.8%最多，其次為「1萬元至2萬3,099

元」者占31.7%次之，但相較於前述庇護

員工僅介於3,000元至9,000元間之薪資，

可知庇護工場提供之薪資並不符身障失業

者之期待，且難被期待為長期就業之職

場，若缺乏相對應之補助措施、輔導及轉

銜等制度時，則可能成為無實質助益之立

法政策，因此，本文認為我國應重新檢視

庇護性就業之定位，並致力於將隔離就業

方式轉為支持性就業，如參據美國及日本

所採取之「去機構化」與「社區化」服務

理念，以協助身障者真正融入社會。

參、 我國庇護工場政策之問題研

究─以美國、日本為借鏡

一、 提供支持性就業與庇護性就業等多

元並濟之選擇

1960年代後，在身心障礙人權運動

的推展下，庇護工場遭受許多質疑，鑒於

庇護工場具有隔離性的特徵，使身障者無

法真正接觸社會，且被認為僅能從事重複

性高、挑戰性低及領取次等薪資的工作類

型，不但缺乏多元性，同時也無法彰顯庇

護工場應有之功能，而易淪為長久安置型

的場所；美國在1986年頒布的《復健法》

修正案（Amendments to The Rehabilitation 

Act）中，即轉為提倡以支持性就業取代

傳統的庇護工場，宣揚以社區作為保障身

障者工作權之基礎單位，並宣示去機構化

的理念，藉此降低傳統庇護工場的重要

性，其理由包含：（一）支持性就業可大

幅減輕政府之公共投資費用；（二）支持

性就業能給予身障者獨立作業的空間；

（三）支持性就業身障者收入較高。至

1990年訂立之美國《身心障礙權益法》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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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更明確表達身障者應在社區獨

立生活及工作，強調為身障者提供以「社

區本位」的就業模式，並以身障者本人之

需求為主體考量（陳怡璇，2015）。

雖然支持性就業所採取之「先安置

後訓練」觀點，屏除了庇護工場原飽受批

判的隔離特徵，但並不代表庇護性就業

無存在之必要，而係將庇護性就業視為

一種選擇，供能力尚不足以參與支持性或

競爭性就業的身障者運用，故同時存在過

渡性及延續性之內涵，甚至對於無法工作

的身障者，則係提供治療之場所（陳怡

璇，2015），而成為多功能之支持系統。

監察院曾明確指出，協助庇護員工順利轉

銜至一般性就業市場，係評估庇護工場成

功與否的指標之一，惟每年庇護員工轉銜

人數逐年下降，從2013年之70人，降低至

2017年之59人，甚至有部分庇護工場多

年來均無轉銜成功個案，在2017年約有1

成庇護員工於轉銜後因無法適應而重返庇

護工場，在在顯示轉銜成效未盡理想，我

國「庇護工場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暨進用

庇護性就業者應注意事項」第5點第4款明

文指出，庇護工場僱用庇護性就業之身心

障礙者，至少每2年應辦理1次工作能力評

估，並依其評估結果及意願，繼續提供庇

護性就業工作、轉任為一般員工、轉銜至

一般職場或轉銜社政、醫療等相關服務資

源，以提供後續適切服務；然而，仍有研

究顯示服務年資4年之庇護員工未曾聽聞

轉銜服務之情形（楊育誠，2016）。因

此，我國雖已設有支持性就業之推動政

策，但在專業人員培訓及驗證督導等相關

措施仍應一併檢討精進。

日本在就業服務方面，《障礙者總合

支援法》採取「障害支援區分」方式（如

我國的需求評估），以判斷身障者的需求

並給予適當之協助，可分為就勞移行支援

（類似職前準備）、就勞繼續支援及就勞

定著支援（類似穩定就業支持）等多元方

案；就勞繼續支援依據該勞動關係是否適

用勞動基準法等法令，可分為雇用型之A

型（類似庇護性就業），適用最低工資

之保障，以及非雇用型之B型（類似小作

所），雖不受限最低工資，但除了提供就

業職場外，較具有提供身障者自主生活場

地的功能，並因應各身障者能力調整作業

內容（陳芃伃，2016）；日本為身障者提

供更多元之就業方式，並鼓勵身障者朝向

一般職場就業，相較我國更為尊重身障者

自身意願，而更加貼近身權公約之平等意

旨；我國若能參據美國及日本經驗，並成

立相關機關整合政府及社福機構之資源，

則更能符合身障者個案需求，同時應加強

社區輔導網絡，使身障者得從社區內獲得

支持以取代社福人員之幫助，則能減輕政

府及社福機構雙方之負擔。

二、政府優先採購制度之精進

如前所述，儘管庇護性就業有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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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詬病之處，但美國、日本等國仍未以支

持性就業完全取代，即顯示庇護性就業仍

有存在之價值，而如何使庇護工場久續經

營，實有賴政府公權力的介入；我國身權

法第69條雖已規定各級政府應優先採購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所生產之

物品及提供之服務，並明定適用之採購

案、應優先採購之項目、辦理方式及最低

採購比率（5%）等要求，然經施行10餘

年以來，儘管全國各義務採購單位與身障

廠商成交之採購金額逐年增加，自2007年

之3億6,193萬餘元，成長至2019年之8億

1,441萬餘元，且未達各義務採購單位每

年度應採購優採品項所應達一定比率5%

之義務採購單位逐年減少，對於增加庇護

工場經費來源之成效可資肯定，惟法定之

5%要求恐造成義務採購單位的消極心態

（陳怡璇，2015），且依2019年政府審計

年報所指出尚待改善之處，包含機關採購

人員對政策及規定不熟稔、部分機關僅考

量價錢高低而未洽身障廠商採購、政府機

關未達採購比率、政府電子採購網決標公

告資訊不足，及利用優採平臺公告採購需

求之義務採購單位比率不高等缺失。對

此，美國成立兩個全國性的組織―官方

之管控委員會及非營利的全國盲人庇護工

場總會（National Industries for the Blind，

以下簡稱NIB）。聯邦政府設置「購買

盲人及重障者產品委員會」（Committee 

for Purchase from People who are Blind or 

Severely Disabled），負責決定政府機關

必須採購之身心障礙產品和服務，並因應

市場價格調整合理售價，以保障庇護工場

營業品質及收入來源，而NIB則成為庇護

工場及政府間之聯繫管道，與委員會共同

訂定庇護工場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並負責

實施市場評估（林慶仁，2003）；俄克拉

荷馬州除延續上述立法政策外，另將採購

金額之1%存入優先採購委員會所設立的

循環基金，得用以支付採購部之薪資、行

政成本等費用，亦可用於投資科技儀器設

備，以協助庇護工場增加生產力（陳怡

璇，2015），故美國於優先採購方面之政

策，係透過官方與非官方組織相互協調合

作，使資源更能獲得統一的規劃及運用，

使原本各自奮鬥之庇護工場得以整併而擴

展規模，進而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另

透過循環基金之設立，亦得減少政府負

擔，達成雙贏局面。

三、他山之石值得借鏡之處

以法制面而言，日本係將就業服務

以「專法」單獨制定，迥異於我國概括整

合於身權法，突顯對於身障者「具階段性

特色」工作權的重視及保障；此外，日本

政府投入大量社福資源及預算，補助機構

工作人員服務費用及部分營運費用，相較

我國更加提供協力機構之誘因；至於美國

以功利主義觀點針對支持性就業之「先安

置後訓練」，不同於我國側重照顧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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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更能突顯反歧視精神；以公私協力程

度以觀，「足球不是一個人就能踢得起來

的」，僅單靠政府優先採購制度不足以全

功，非官方組織或民間企業回應政府的程

度，或許也是提醒我國該思考如何激勵私

人協力意願的改革方向。

肆、結論

我國《憲法》第152條：「人民具有

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

會。」此係我國社會促進制度保障依據

之一，即透由社會福利行政之政策，降

低個體間之生活差異，以落實平等理念

（鍾秉正，2008），對於身障者保障政策

隨著國際觀點之變遷而有不同，從最初著

重於醫療照護，至今日重視人權之融合式

平等，而逐步落實至身障者之各項權益保

障；《老子》曾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

以漁」，指出與其給一個人吃魚，不然

教他如何釣魚，而鄧肯‧格林（Duncan 

Green）則在其著作《從貧窮到力量》指

出，要教一個人釣魚，首先要讓他能夠

有釣魚的權利（NPOst 編輯室，2016）。

本文認為從老子的格言到鄧肯‧格林的觀

點，深切的表達出身障者於各階段所受到

的限制，有能力但無法工作之身障者，是

因為沒有釣竿，或是沒有捕魚技巧所致

嗎？不，他們缺乏的是能釣魚的池塘。身

障者以往被視為依賴他人之存在，強調必

須受到醫療上之照護，因而被隔離於社會

之外，不被視為可以就業的人口，直到社

會模式觀點突破舊有觀點未能尊重身障者

意願、單方面施予評估及輔導措施的弊病

後，各國才開始正視身障者參與社會之權

利，我國在身保法修頒之際，納入社會模

式觀點並引進庇護工場制度，藉以教導身

障者工作技巧及職場應對能力，讓身障者

擁有自己釣竿及釣魚技巧；而在身權公約

提出人權模式觀點後，我國身權法雖強調

應維護身障者平等參與各項社會生活之

權益，但以就業服務保障的推動及執行

成效而論，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為

了落實平等不歧視之理念，以往的庇護

性就業服務因其隔離特徵面臨了質疑及

批評，其重要性逐漸為支持性就業所取

代，各國除了讓身障者自己拿起魚竿釣

魚外，亦應思考如何提供身障者更多的池

塘，才能做到平等不歧視之要求。

如同每個人生而不同，身障者在就業

能力上亦有不同，因此，本文並非認為庇

護工場無存在必要，如同醫療模式、社會

模式、人權模式並未被後者取代，而在促

使社會大眾對於身障者權益之重視，從最

初之醫療服務、職業訓練至現在推行之各

項社會福利保障。即使我國並非聯合國之

成員，但我國並未對身障者之權利置若罔

聞，透過施行法之頒布，我國仍致力於身

權公約之各項要求，並依據身權公約施行

法第7條規定，前於2016年12月提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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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結論性意見追蹤報告，對此，聯合國國

際審查委員會亦曾對「庇護工場未能使身

心障礙者順利進入開放勞動市場」提出疑

慮，並建議應採行相關計畫，使庇護工場

予以退場，同時協助身心障礙者進入開放

勞動市場。在參考美國及日本經驗後，本

文認為，我國現行政策雖已傾向以支持性

取代大部分之庇護性就業服務，但身障者

的失業率仍高於整體社會2倍之多，可見

身障者在就業方面仍居於弱勢，尤其在

庇護工場被界定為就業職場，卻又不受

最低工資保障時，導致庇護工場雖能提

供就業機會，卻未能在經濟上給予充足

支持，加上庇護工場必須在營運成果及

訓練功能間取得平衡，恐造成顧此失彼的

狀況；我國若能仿效日本提供更多元之服

務，將庇護性就業區分有勞動契約及無勞

動契約之適用，便能更明確定位各庇護工

場之性質係提供就業亦或訓練，在政策制

定上能因應各就業方案之適用對象差異而

保有彈性，更加落實身權公約平等不歧視

理念。

我國推行之優先採購政策對庇護工

場之營運具有相當助益，卻未能積極增加

機關對於採購身障產品之意願，加上現行

庇護工場受限規模小、成本高之營運狀況

時，自然無法提升競爭力，若僅依靠政府

法定採購比例之收入來源，仍有許多庇護

工場必須面臨虧損之狀態，在庇護工場制

度施行已久之美國，則透過政府及民間組

織相互合作，統籌運用庇護工場之人力及

資源製造產品，同時配合政府需求及市場

價格予以調整，既能保障庇護工場收入來

源、減少政府機關單純之金錢補助，亦能

保障服務提供之品質，祛除我國庇護工場

人力及資源受限之困境。庇護性就業實有

其存在之必要，然我國現階段之輔助措施

仍有不足，政府將庇護工場定位由社會福

利服務轉向職場，本係希望使身障者享有

勞工相關保障，卻未能考量社福機構在經

營方面經驗不足，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

反而無法給予身障者足夠之訓練及薪資，

因此，若能仿效美國、日本推動社區化安

置方式，提供更多就業方案並給予充足輔

助，同時身障者亦能從社區獲得支持，減

少對社福機構之依賴。對於工作能力較不

足之身障者，則應加強庇護工場專業人員

培訓，強化優採辦法等措施，以朝向平等

不歧視更加邁進。

（本文作者：劉育偉為第一作者及通訊作

者，玄奘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黃子珊

為國防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關鍵詞： 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平

等、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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